
臺北市政府 93.08.12.  府訴字第０九三一七八二四０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堂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右訴願人因財團法人管理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三年五月十

八日北市民三字第０九三三一二三五二００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

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 (前為財團法人○○堂 )係經本府（前為臺灣省○○市

政府）以四十五年三月三十日北市民社字第０九八六六號許可設立之財團

法人，其第五屆董事任期，依其董事名? 所載，應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屆滿

。依訴願人捐助暨組織章程第十條規定，董事除第一屆至第三屆由堂友會

推薦產生外，第四屆以後之董事則由上一屆董事會就堂友中選任之；第十

四條規定，第一屆至第三屆監事由堂友會推薦產生，第四屆以後監事除因

無法召開監事會得由堂友會推薦產生外，由上一屆監事會就堂友中選任之

。原處分機關遂以八十九年一月十日北市民三字第八九二００八三二００

號函囑本市松山區公所儘速輔導訴願人辦理捐助章程變更及董、監事改選

，復以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北市民三字第八九二０五三００００號函請

訴願人儘速召開董事會議，選任第六屆董事並辦理董事變更。惟因訴願人

之第五屆董事及堂友對於堂友人數迭有紛爭，訴願人乃於八十九年十月三

十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確認堂友關係存在之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以八十九年度訴字第四六五０號民事判決：「原告之訴駁回。……」訴

願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九十二年度上字第五三０號民事

判決：「上訴駁回。……」訴願人仍不服，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九

十三年度台上字第八二０號民事裁定：「上訴駁回。……」前揭判決並於

九十三年五月十一日確定。原處分機關遂以九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北市民三

字第０九三三一二一五一００號函請訴願人儘速依章程規定清理堂友名冊

，並辦理董、監事改選事宜，以維法人業務正常運作。嗣訴願人仍未依章

程規定清理堂友名冊並辦理董、監事改選，原處分機關遂以九十三年五月



十八日北市民三字第０九三三一二三五二００號函通知訴願人略以：「主

旨：有關貴法人董監事改選事宜……說明……二、：....貴法人之新任董

監事均係由上屆董、監事會就堂友中推選，請貴法人於文到九十日內清理

堂友名冊並辦理董監事改選事宜，逾期本局將依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處理宗

教（祠）財團法人違反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案件統一裁罰基準第一項第

一點處以罰鍰。……」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向本府提起訴

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本件訴願人提起訴願日期，距原處分書發文日期已逾三十日，惟原處

　　分機關未查明送達日期，致訴願期間無從起算，尚無訴願逾期問題，

　　合先敘明。

二、按民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受設立許可之法人，其業務屬於主管機關

　　監督，主管機關得檢查其財產狀況及其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與其他法律

　　之規定。」第三十三條規定：「受設立許可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不

　　遵主管機關監督之命令，或妨礙其檢查者，得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鍰

　　。前項董事或監察人違反法令或章程，足以危害公益或法人之利益者

　　，主管機關得請求法院解除其職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內政業

　　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第三條規定：「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業務有關之處、局，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第十四條規定：「財團法人董事執行職務應遵守法令

　　及捐助章程、遺囑規定。」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財團法人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予糾正並通知限期改善。一、違反法令、捐

　　助章程或遺囑者。……」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處理宗教（祠）財團

　　法人違反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案件統一裁罰基準……

二、民政局處理違反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

　　表（節略）：

　┌─────┬───────────────────────┐

　│項　　次　│１　　　　　　　　　　　　　　　　　　　　　　│

　├─────┼───────────────────────┤

　│違反案件　│受設立許可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不遵民政局監督之│

　│　　　　　│命令者。　　　　　　　　　　　　　　　　　　　│

　├─────┼───────────────────────┤

　│法條依據　│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



　├─────┼───────────────────────┤

　│法定罰鍰　│伍仟元以下之罰鍰（折合新臺幣壹萬伍仟元以下之罰│

　│額度　　　│鍰）　　　　　　　　　　　　　　　　　　　　　│

　├─────┼───────────────────────┤

　│統一裁罰　│一、未依法人捐助暨組織章程按期改選董、監事，經│

　│基準　　　│民政局通知限期改選，仍未改選者。　　　　　　　│

　│　　　　　├───────────────────────┤

　│　　　　　│經書面通知限期六十日內辦理改選，逾期未辦理者，│

　│　　　　　│處新臺幣壹萬元。　　　　　　　　　　　　　　　│

　└─────┴───────────────────────┘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訴願人因堂友人數爭議，前曾提起「確認堂

　　友名冊為真正」之訴訟，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八　十九年度訴字第

　　四六五０號判決駁回，經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以九十二年度上字

　　第五三０號判決上訴駁回，再經提起上訴後，最高法院以九十三年度

　　台上字第八二０號民事裁定駁回確定，惟依前揭最高法院民事裁定理

　　由略以：「……兩造就系爭堂友名冊係由上訴人所製作並不爭執，所

　　爭執者為系爭堂友名冊之人數及姓名等內容是否真實，則上訴人因堂

　　友人數、姓名之不確定在私法上之地位所受侵害之危險，當非本件確

　　認證書真偽訴訟之判決得以除去，自難認上訴人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等情……」維持原判決，因此訴願人堂友人數究應為二百五十

　　位或三百零六位之爭議，仍未確定，是無論訴願人董事會依職權行使

　　清理堂友名冊人數，或據以辦理董、監事改選事宜，法律上之爭議仍

　　未消弭，事實上亦無法於九十日內清理堂友名冊並辦理董、監事改選

　　事宜，原處分實有違反比例原則及可能性要求之違誤。

四、卷查訴願人 (前為財團法人臺灣省台北市○○堂 )係經本府（前為臺

　　灣省臺北市政府）以四十五年三月三十日北市民社字第０九八六六號

　　許可設立之財團法人，其第五屆董事任期，依其董事名冊所載，應於

　　八十八年十二月屆滿。依訴願人捐助暨組織章程第十條規定：「……

　　董事除第一屆至第三屆由堂友會推薦產生外，第四屆以後之董事則由

　　上一屆董事會就堂友中選任之。……」第十四條規定：「……第一屆

　　至第三屆監事由堂友會推薦產生，第四屆以後監事除因無法召開監事

　　會得由堂友會推薦產生外，由上一屆監事會就堂友中選任之。……」

　　原處分機關遂依民法第三十二條及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第十九



　　條規定所賦予主管機關之職權，以九十三年五月十八日北市民三字第

　　０九三三一二三五二００號函命訴願人於文到九十日內清理堂友名冊

　　並辦理董、監事改選事宜，惟訴願人迄未遵命辦理，此有卷附本府 (

　　臺灣省臺北市政府 )四十五年三月三十日北市民社字第０九八六六號

　　函、財團法人設立許可證書（�北市民社字第０九八六六號）、訴願

　　人第五屆董事名冊、訴願人捐助暨組織章程、原處分機關八十九年一

　　月十日北市民三字第八九二００八三二００號函、八十九年二月二十

　　一日北市民三字第八九二０五三００００號函及九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北市民三字第０九三三一二一五一００號函等影本各乙份附卷可稽，

　　亦為訴願人所不否認，是訴願人違反作為義務之事證明確，足以認定

　　。至訴願人主張其堂友人數究應為二百五十位或三百零六位無法確認

　　，以致無法於九十日內清理堂友名冊並辦理董、監事改選事宜乙節，

　　查訴願人捐助暨組織章程第十二條規定：「董事會之職權如次……四

　　、審核堂友資格……」是訴願人捐助暨組織章程中既已明定審核堂友

　　資格為訴願人董事會之職權，訴願人自得據此清理堂友名冊及辦理董

　　、監事改選事宜，訴願人所辯，顯不足採。從而，本件原處分機關依

　　首揭民法第三十二條及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第十九條等規定，

　　命訴願人清理堂友名冊並辦理董、監事改選，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八　　　月　 十二　 日

　　　　　　　　　　　　　　　　　　　　　　　市長　馬英九　公假

　　　　　　　　　　　　　　　　　　　　　　副市長　葉金川　代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請假



　　　　　　　　　　　　　　　　　　　　　執行秘書　王曼萍　代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